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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铉玉秋等同志按期转正的通知

各处室：

2014 年 5 月，校委决定铉玉秋同志提拔担任法学室副主

任职务(副科级)、李晶同志提拔担任学员工作处副处长职务

(副科级)，试用期一年。现试用期已满，经考核合格。根据

省委组织部浙组[2003]13 号文件精神，校委同意其按期转正,

转正时间从 2015 年 5 月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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